浙商银行深圳分行押品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答疑、补遗、澄清及变更
致投标人
现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的内容进行答疑、补遗、澄清及变更，若本答疑与招标文件的内容有不一致之处，应以本答疑、补遗、澄清及变更文件为准。
一、变更
变更1、招标文件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招标需求偏离表》原内容：
“说明：1.逐项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招标需求部分要求填写响应规格；如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须点对点响应后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否则作废标处理！）。”
变更为：
“说明：1.逐项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招标需求部分要求填写响应规格；如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须点对点响应后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否则作废标处理！）。”。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第三章招标需求”要求填写该《招标需求偏离表》即可。

变更2、招标文件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主体证明文件扫描件）；”
变更为：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主体证明文件扫描件），接受分公司投标（若投标人为分公司，需同时提供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及授权盖章证明文件）；”。

变更3、招标文件第三章 招标需求 三、资信商务要求 “（5）付款方式：根据后续项目单独委托确定服务金额并签订保险服务合同，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100%合同金额。”
变更为：
“（5）付款方式：根据后续项目单独委托确认服务金额，中标人在招标人完成保险费支付后2个工作日内出具保险单和发票。”
变更4、招标公告时间等内容变更如下：
	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1
	响应截止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5年12月16日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网址）：浙商银行 
数智采购平台（https://ccgp.szcgpt.czbank. 
com）。 
	时间：2025年12月23日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网址）：浙商银行 
数智采购平台（https://ccgp.szcgpt.czbank. 
com）。 

	2
	开标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5年12月16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网址）：浙商银行 
数智采购平台（https://ccgp.szcgpt.czbank. 
com）
	时间：2025年12月23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网址）：浙商银行 
数智采购平台（https://ccgp.szcgpt.czbank. 
com）



二、答疑
问题1、招标内容为“入围2-7家”。但未明确入围后的具体业务分配机制、各家的最低/最高业务量保证、以及业务分配的具体规则(如轮流、竞价、指定等)
答:具体业务分配机制暂未约定，后期根据入围情况，随机抽取或根据服务情况另外设定。

问题2、付款方式:根据后续项目单独委托确定服务金额并签订保险服务合同，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100%合同金额。存在合规问题，建议调整。
答：进行调整，调整内容见上文变更3。

问题3、仅提及“保险险种:财产险(综合险、一切险)，具体视授信情况定”，但未明确保险公司是否拥有独立的核保权。
答：具体内容在合同签订阶段另行约定。

问题4、合同样本未约定保险合同的必备核心条款，如:1.银行是否为第一受益2.理赔款支付路径;3.争议解决中的“成都仲裁”。
答：招标文件合同为合同样稿，仅供参考，最终稿由双方协商后确定。

问题5、第三章 招标需求 一、项目基本内容“9、保险服务机构无条件接受和配合项目相关事宜的审计工作。”定义过于宽泛。“无条件”、“相关事宜”的表述可能被扩大解释，使保险公司面临频繁、超范围的外部审计(包括银行的内部审计、外部监管审计延伸等)，且未约定审计费用的承担方，将增加运营成本和负担。与业务审计”。
答：按招标文件要求执行。

问题6、招标文件第 31页“备注(4)报价要求:以企业财产综合险费率进行报价，财产一切险的费率原则上不得高于中标财产综合险价格的 1.5 倍。，请问后续如果有一切险报价，是不是在此限价上*1.5倍。
答：是，原则上不得高于中标财产综合险价格的 1.5 倍。

问题7、招标文件第30页“4、业务支持情况:根据投标人承诺:支持先出具保单、发票，后款项支付，得2分”。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金发【2025】36号)及《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工作指引》(金财险司函【2025】527号)(以下简称“通知及指引”)，文件明确2025年11月1日起，保险行业非车险业务严格执行“报行合一”，并且需一次性支付保费后，保险公司收到保费后向客户签发保单和开具发票。按照国家监管局规定，该条件无法承诺。
答：此条所有投标人均可无需承诺。因招标人在相关通知之前先制作相关打分项，此打分项不再改变，所有投标人均不得分。

问题8、招标文件第24页“三、资信商务要求(5)付款方式:根据后续项目单独委托确定服务金额并签订保险服务合同，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100%合同金额。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金发2025】36号)及《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工作指引》(金财险司函(2025】527号)(以下简称“通知及指引”)，文件明确2025年11月1日起，保险行业非车险业务严格执行“报行合一”，并且需一次性支付保费后，保险公司收到保费后向客户签发保单和开具发票。按照国家监管局规定，该条件无法承诺。
答：进行调整，调整内容见上文变更3。

问题9、招标文件第 34页“第五条付款方式(1)各项目保险费用由乙方提供符合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进行支付。”，根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金发【2025】36号)及《加强非车险业务监管有关工作指引》(金财险司函【2025】527号)(以下简称“通知及指引”)，文件明确 2025 年11月1日起，保险行业非车险业务严格执行“报行合一”，并且需一次性支付保费后，保险公司收到保费后向客户签发保单和开具发票。按照国家监管局规定，该条件无法承诺。
答：进行调整，调整内容见上文变更3。

问题10、烦请分别提供《开标一览表》5个抵押物类别的保额区间，相应占比及实际业务发生时可能的最低保额。
答：本项目保额区间，相应占比等无相关内容。

问题11、招标文件资格要求第1条中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下属分公司无独立法人资格，是以总公司授权分公司参与投标，还是以总公司名义参与投标。
答：进行调整，调整内容见上文变更2。

问题12、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中未提供“附件4:投标人控股及管理关系申报表”模板，该申报表是否有格式要求，如有烦请提供申报表格式。
答：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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